关于《丰县凤城临时性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现将《丰县凤城临时性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公示如下：
一、基本信息
丰县凤城临时性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丰县和风路与汉礼路交叉口东北侧，北至徐州凯佳食品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东至农田、南至农田、西至汉礼路，占地面积6991.00m2（约10.49亩），中心点位置坐标经度E：116.666907°，纬度N：34.737721°。调查地块原使用权属于徐州凯佳食品有限公司，根据《关于加快丰县凤城临时性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的通知》（苏农牧﹝2023﹞5号），调查地块规划为《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中医疗卫生用地（A5），属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
二、调查结论
通过对第一阶段的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土壤快速检测获得的资料信息进行分析。调查地块从有可查资料以来一直到2020年之前均为农田，2020年至今为徐州凯佳食品有限公司工业用地，2020年徐州凯佳食品有限公司收购后调查地块闲置未利用，农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调查地块内无刺激性气味，无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痕迹，无危险化学品堆放，无外来堆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堆存；无污染痕迹，无垃圾填埋，无工业废水、废气和危固废排放，调查地块内无污染源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响，调查地块受污染的可能性较小。
调查地块周边主要为农田和企业。周边500m企业分别为零醛添加家居产业园、徐州凯佳食品有限公司和徐州东大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通过资料收集和分析、人员访谈和现场踏勘，可以确定周边企业对调查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为进一步分析调查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我司技术人员选择系统布点法结合专业判断布点法进行结合专业判断布点法进行布设土壤快速检测采样点，使用40m×40m网格在调查范围内共布设6个土壤快速检测采样点，并在该地块周边无扰动位置布设2个对照点，合计8个土壤快速检测采样点，采集表层0-0.2m的土壤样品进行快速检测（PID和XRF），地块内的土壤样品的快筛检测数据与地块周边对照点相比无异常。参考《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及深圳市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检出数据无异常。
通过对第一阶段的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快筛检测获得的资料信息进行分析，可以确认调查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明确的污染源，受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的工作程序，调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符合第一类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三、调查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基于本次调查结果，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1）该地块在下一步开发或建筑施工期间应保护地块不被外界人为环境污染。控制该地块保持良好状态，防止出现人为倾倒固废、偷排废水等现象。
[bookmark: _GoBack]（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加强对土壤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应当单独收集和存放，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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